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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十一次工程學院行政會議記錄 

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午 12:00 

壹、日期: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

貳、時間:中午 12:00 

參、地點:行政大樓五樓工程學院辦公室 

肆、主席:賴新一院長 

伍、出席人數:共 9位(如簽到附表) 

陸、主席報告 

  1.請各系所儘快將「中程系(所)務發展計畫書」電子檔寄至工程學院信箱，並將紙本乙

份送至工程學院辦公室，以便院彙整裝訂。 

  2.各系若有新聘兼任教師之提案，請儘快提出至院，以便院召開院教評會議審議之。 

3.近期之內校方將發函至院，推選 95 學年度校級委員名單，請各系亦推選出院級委員(院

務委員、院教評委員、院課程委員)，並將名單以紙本送院辦公室。 

柒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:工程學院增設研究所申請乙案，請進行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

說明：1.依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、變更、合併、停辦審核標準及

作業準則」辦理。 

2.教學研究單位擬訂計畫書須經系所會議通過，於 7/20 前向所屬學院提計畫，

以便學院彙整提院務會議討論。 

3.工程學院增設研究所申請乙案，請進行討論。 

    決議：原則上工程學院提出 2個申請案(自動化工程及產品設計工程)送校審查。 

 

案由二：工程學院 96 學年度研究生增量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

說明：依教育部來函，本校 96 學年度招生總量不變，但內部可自行調整研究生增量為現

有量之 50%，但其增量需由二技或四技來抵換，請進行討論。 

決議：1.機械與機電研究所研究生名額： 

95 學年度日間部博士班學生數 5 名，96 學年度可增量 2 名博士生，須由 6 名

四技或二技生來抵換;95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學生數 56 名，96 學年度可增量

28 名碩士生，須由 56 名四技或二技生來抵換。 

2. 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研究所名額： 

  95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學生數 12 名，96 學年度可增量 6 名碩士生，須由 12

名四技或二技生來抵換。 

3.96 學年度大學部招收新生數量計畫表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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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工程學院所屬各系 97 學年度二技停招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

說明：針對 97 學年度二技停招，每校可提三案，工程學院應可提其中一案，請進行討論。 

    決議：1. 97 學年度二技停招案，每校可提三案，工程學院若可提其中一案，則依下列

抽籤結果之優先順序依序提出: 

(1)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

(2) 機械設計工程系 

(3) 動力機械工程系 

(4) 機械製造工程系(95 學年度改名為“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”) 

     2. 各系之間可互相協調優先順序，若無進一步的協議，則依上述排序提出申請。 

 

壹、 臨時動議 

貳、 主席結論 

參、 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95 學年度系名稱 

95 學年度

四 技 日 間

部學生數 

96 學年度

四 技 日 間

部 學 生 數

(內部自調

後) 

95 學年度

二 技 日 間

部學生數 

96 學年度

二 技 日 間

部 學 生 數

(內部自調

後) 

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92 86 45 35 

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92 90 45 35 

機械設計工程系 92 86 45 35 

動力機械工程系 92 86 45 35 

自動化工程系 92 84 0 0 

車輛工程系 92 86 0 0 

飛機工程系(機械組) 92 92 0 0 

飛機工程系(航空電子組) 92 92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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